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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自民國 85 年

12 月 21 日公布施行後，迄今已逾 21 年，

社會情勢及相關法制既有大幅變動，已不

符社會現況；且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

罪公約 ( 以下簡稱公約 ) 於 92 年 9 月 29

日生效，為有效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並

將公約內容法制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部分條文，業於 106 年 4 月 19 日、107 年

1月3日修正本法第2條「犯罪組織」定義，

其中與毒品犯罪相關部分，係納入較常查

有效查緝毒品及組織犯罪案件
之策進作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

獲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販運製

造毒品罪、第 5 條第 1、2 項意圖販賣而持

有毒品罪、第 12 條栽種罌粟、古柯、大麻

罪等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罪，且不

再侷限暴力犯罪、組織架構，只要具有 3

人以上、持續性、牟利性之要件，即符合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

惟施行迄今，本局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共同移送之毒品犯罪案件，與每年查獲近

8 百人之毒品製造、運輸與販賣人數，尚

顯不符，但每每社會輿論總認為毒品犯罪

係結構性或集團性犯罪，甚至與幫派結合，

壹、	前言

貳、	本局 106 年前後移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且涉毒品犯罪案例

參、	上述案例與組織犯罪架構探討

肆、	 	毒品案較少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共同移送之探討

伍、	未來毒品偵查與組織犯罪、洗錢防制之結合

陸、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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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本局刑大毒品查緝中心謹就自身毒

品案件偵辦觀點，進行相關檢討與報告如

後。本局 106 年前後移送《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且涉毒品犯罪案例

貳、	本局 106 年前後移送《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且涉毒

品犯罪案例
一、106 年 6 月份北投分局查獲以張姓犯嫌

為首之犯罪組織

該集團以張嫌為首，張嫌操控、指

揮旗下多名成員利用手機 APP 通訊軟體

「WECHAT」( 微信 )，於大臺北地區販售第

三級毒品愷他命予不特定對象牟利，並趁

雙方交易時，見買方人單勢薄之隙，共同

下手以強暴脅迫方式，強盜被害人財物；

事後向被害人追討，即藉組織力量，動員

集團成員以強暴、脅迫方式，伺機將被害

人強押至山區毆打，致被害人傷勢嚴重；

渠等犯罪集團分工細膩，結合暴力、毒品

等犯罪行為，俟機賺取不法利益牟利，危

害社會秩序甚鉅，全案以違反妨害自由、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

傷害等罪移送貴署偵辦。

二、106 年 8 月份大同分局查獲以張姓犯嫌

為首之犯罪組織

該集團以張嫌為首，指揮操縱旗下成

員從事販賣毒品、暴力討債、以眾凌寡、

聚眾鬥毆、毀損財物等不法犯罪行為，除

從事販賣毒品牟利之外，亦接受第三人委

託、介紹，糾眾出面代為催收債務，並與

債務人拆帳獲利。並於催收債務過程中，

另起不法犯意，以強暴、脅迫方式，提高

債務金額，溢收不法所得充作犯罪組織運

作之用。犯罪集團分工細膩，危害社會秩

序甚鉅，全案以違反妨害自由、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傷害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三、106年7月份刑大毒品查緝中心查獲「酒

店小蜜峰」范姓犯嫌等 6 人販毒案

刑大毒品查緝中心分析臺北市施用、

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行政裁罰案件筆錄

後，發現受處分人供稱在酒店需要毒品時，

只需告知酒店少爺，就會有「小蜜蜂」進

到包廂內販賣毒品；經查「小蜜蜂」多於

酒店大廳或周邊待命，經服務人員以無線

電或社群軟體 APP 聯繫後，即送貨到場遂

行販賣毒品行為，推斷渠等與酒店為毒品

販賣之共犯結構。經通訊監察，中山區林

森北路「鑫 X 酒店」疑默許范某等小蜜蜂

集團在內販賣毒品，增加酒店來客率與增

加收益。案經收網後，相關成員於酒店同

樓層共租套房作為毒品倉庫，彼此間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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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調度毒品分配，6 人均以《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移送，惟本案無法同案連結

與移送酒店業者與服務人員。

四、105-106 年破獲王姓、陳姓犯嫌大麻工

廠案

刑大毒品查緝中心 105 年查獲之王

姓、陳姓犯嫌大麻工廠案，雙方為植、銷

契作關係，由王某出資於網路「種子城」

購買大麻種子，交由陳某在臺中市大肚區

種植，王嫌以固定價格收購大麻花及大麻

葉，再轉賣其他買家。陳嫌為擴展財源，

另將大麻種子、植株及成品等轉徐某、陳

某，由徐、陳 2 人於花蓮縣新城鄉種植大

麻謀利。簡某係王某下游買家，並有販毒

大麻情事，追查後，簡嫌另以植、銷契作

方式，與林某共謀栽種大麻轉售圖利。本

案緝獲時間不適用當時《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 2 條定義，故未進行移送。

參、	上述案例與組織犯罪架構

探討
一、從前點案例一、二發現，106 年「犯罪

組織」定義變更後，雖移送《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但主要行為仍以傳統暴力

型犯罪為主，從強盜、重傷害、聚眾鬥

毆及妨害自由等刑事案件中，建構組織

架構，佐證主、從關係，販毒行為僅為

其中犯行一環，如果將毒品販賣行為抽

出，仍可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二、前點案例三，犯嫌分工及犯罪模式、彼

此間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正後

所稱之犯罪組織，但無法聯結酒店業者

與服務人員部分，分析原因如下：

( 一 )	業者以范某等小蜜蜂集團為業績幹

部，遊走各酒店，係以帶領顧客上門

消費進行抽傭，酒店業者不承認為該

店員工，且業績幹部可自由進出包

廂。

( 二 )	酒店內係以無線電聯繫為主，無電磁

紀錄可稽。顧客在進入酒店包廂後購

買毒品，僅須告知服務生以無線電呼

叫小蜜蜂前來即可。本案通訊監察所

得，均係施用者於尚未進入酒店前，

先行交代準備毒品，或進入包廂後，

通知犯嫌等送毒品進入包廂，欠缺服

務人員通知小蜜蜂到場部分，難以聯

結業者知悉或授意販賣。

( 三 )	業者指出有牌示拒絕客人施用毒品，

在包廂內購買或施用毒品係顧客或女

陪侍個人行為，與他們無關；且本案

查扣之毒品起自犯嫌酒店同樓層之出

租套房，非為酒店租用。

三、案例四、分工明確，犯嫌透過提供種

子、植、銷合作關係，明確勾勒出共犯

關係，符合現在組織定義，惟查獲時間

不適用新法。

肆、	毒品案較少以《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共同移送之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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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原係組織犯罪多

從事罪行較低行為，例如傷害、恐嚇取

財、毀損等案件，但因影響民生、民心

甚鉅，彙整多案例後，如符合組織犯罪

定義，將可對發起、主持、操縱、指揮、

參與犯罪組織者，求處更高刑度，達到

抑制犯罪目的；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等行為之刑度，

等同甚至高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

主持、發起、指揮組織犯罪者，亦不要

求成員間具備組織性或行為分擔，經查

獲即明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故員警無須長期跟監、通訊監察或蒐集

多方事證，查獲《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4 條、第 5 條第 1、2 項、第 12 條，

即可獲得更高之刑度結果，除蒐證時，

發現涉及三人以上共同犯罪，較少在偵

查階段即鎖定發展《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另現今政府強力肅毒政策下，無

法避免績效壓力，故達成《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要件即可收網，後續再持續溯

追上游。

二、毒品犯罪為無被害人犯罪，不似暴力犯

罪或財產犯罪，被害人受害後可能主動

積極報警求助；因此，毒品案件之組織

犯罪，僅能由查獲之毒品案件中拼湊，

雖毒品販賣案件甚多，即使因供述上手

或通訊監察過程中得知上下游毒犯關

係，為達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要件，

仍須釐清彼此間為「買賣行為」或「共

同牟利行為」，需確定上下游毒犯間，

不會因毒品價格或成色因素，轉向不同

對象買賣或進貨，或須有協助運送或販

售毒品取得利益，方才有機會成立「共

同牟利行為」，進而推論為組織性犯

罪，此部分非長期通訊監察難以釐清。

三、毒品犯罪屬重罪行為，且多為私密、不

公開行為，與傳統暴力犯罪組織為取得

利益或地盤，犯罪後宣稱自己所屬組織

或幫派，期使被害人恐懼而交付財產模

式不同；僅能透過跟監、犯嫌供述、電

磁紀錄及少數的通訊監察內容，逐一發

覺組織成員及共犯結構。如未經通訊監

察，即使盤查、路檢查獲大量毒品，甚

至是走私、運輸大量毒品，現行犯多僅

是製造、運輸之角色，若未供出或查緝

到上游金主或下游收貨方，多僅成立個

人行為，難以發現組織架構行為。	

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在實務

見解上，對於「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

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刑範圍有所侷

限，在警察機關偵查階段，更顯誘因不

足，尤其是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供

述上手毒品來源並無實質減少行政罰罰

鍰與講習；對於因同條例第 4 條、第 5

條第 1、2 項、第 12 條遭查獲者，如未

經羈押，犯嫌自認自由權未喪失、尚未

起訴看到證據、怕被報復，甚至認為未

來刑度不高等，均可能影響供述毒品來

源意願，偵查階段溯源追緝組織其他成

員實有難度。

毒
品
及
組
織
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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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正後，跨國

走私案件勢必涉及組織犯罪，但若無法

實施「控制下交付」，追蹤毒品流向，

難以將組織成員一網打盡，但為查明整

體毒品銷售與金流流向，讓毒品進入國

內，風險過大，無法為之；此類案件刑

度遠高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即時

打擊、減少毒品輸入國內為司法警察機

關主要偵辦方式，清查實際金主或指揮

者，多為後續有足夠資料後，再行偵

辦。

伍、	未來毒品偵查與組織犯罪、

洗錢防制之結合

本文第肆點已論述偵查人員偵辦毒品

案件時，宥因罪責刑度、蒐證難度與緝毒

政策壓力，偵辦初期難以兼顧《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但擴大偵辦與蒐證過程中，

如符《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相關定義，仍

須注意；經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2 項「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

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

為三年。」及同條例第 7 條犯罪財產之沒

收規定，係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

外，以強制工作與沒收財產方式，可再科

予毒品組織犯罪者更高的犯罪成本與降低

犯罪誘因。

毒品犯罪者多無正當職業且生活作息

不正常，在組織結構下游階層毒販常藉買

賣或運送毒品過程，賺取差價或酬金以供

應自己吸毒所需，對於強制工作之保安處

分，等同在原有罪責之外，對個人自由限

制的再延長；對於組織結構中上游毒販而

言，警察機關收案時常併同扣押高級名車

或大量現金，雖以犯嫌無正當工作推論為

販毒所用或所得，但常因欠缺積極證據證

明而不易達成沒收目的，但依《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 7 條第 2 項「參加組織後取

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得以沒

收規定，並將舉證責任轉嫁於犯嫌身上，

無法自證為合法所得 ( 營利、執行業務、

薪資、利息、租賃、權利金、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財產交易、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

之獎金或給與、退職所得、繼承 ) 時，將

可有效達成沒收目的；強制工作與財產沒

收均可有效達成限制自由、沒有犯罪利益

之結果，對於毒品組織犯罪的再犯現象，

推測應可有壓制效果。

另為使毒品犯罪之組織或犯嫌無法運

用犯罪所得，有效進行沒收以減少犯罪利

益，偵查人員同時應注意《洗錢防制法》

第 2條、第 3條第 1項、第 4條、第 13條、

第 14 條、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

相關規定，避免將犯罪所得透過掩飾、隱

匿方式達到移轉、變更目的，或其組織與

家人得以收受、持有或使用犯罪所得，常

見有不動產、動產、通貨等登記於法人或

其他自然人名下，惟使用者卻為犯嫌自身。

偵查人員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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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5條第1、2項、第12條之毒品犯罪，

一定符合《洗錢防制法》第 3 條第 1 項所

稱之特定犯罪，惟是否符合同法第 2 條洗

錢之定義，端賴蒐證過程中對於毒品犯罪

組織成員及家人之職業調查、財產所得歸

戶調閱結果、資金流向等。如相關資產與

合法所得明顯不符，可能源自於毒品犯罪

所得，案件偵辦過程中，應即時調閱相關

資料提供指揮檢察官參考，並依後續指示

進行進一步財產調閱，俾利檢察官後續求

刑參考與擴大不當所得財產沒收範圍。此

部分之法人、犯嫌與家人職業、財產所得

歸戶資料調取，應非每件毒品案件都應進

行，可著重在偵查已涉及跨國走私、製造

工廠、或毒品販賣大盤等具備高財力、高

獲利，交易時會交付或收取大量金錢之案

件上。本中心辦理前述第二點案例 ( 三 )

時，已併同調閱相關犯嫌財產所得歸戶資

料陳送貴地檢署。

綜上，警察機關偵辦毒品犯罪案件

時，除應注意《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該當

要件外，不影響案件進度與收案情況下，

未來應積極蒐證成立組織犯罪之可行性；

在偵辦涉及跨國走私、製造工廠、或毒品

販賣大盤時，應同時考量《洗錢防制法》

之適用，適時調閱相關財產所得歸戶資料，

並依檢察官指示，同時以《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與《洗錢防制法》辦理移送，完備

後續刑責加重與不當犯罪財產沒收之犯罪

威嚇目的。

陸、	結語

新世代反毒策略，改為「以人為本」，

藉由串連毒品人口之關係鏈，進而達到查

緝「量」之目標，與修法後《組織犯罪

條例》方向相符，以達有效壓制毒品犯

罪。朝組織化與防制洗錢方向進行蒐證與

查緝，是警察機關未來偵辦毒品犯罪時，

應同時注意之偵查與蒐證方向。因《組織

犯罪條例》與《洗錢防制法》修法後適用

均未達一年，相關蒐證技巧、方向與注意

事項均迥異於傳統毒品犯罪與組織犯罪偵

查，本局仍在學習中，也希望案件指揮檢

察官指導本局同仁偵辦與蒐證方向，本局

同仁會努力學習與配合，期待未來建構系

統化偵查模式，透過檢、警合作，有效瓦

解毒品犯罪組織，並達成威嚇與減少毒品

犯罪之目標。

毒
品
及
組
織
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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